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職員請假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教職員請假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申請人至校務系統填寫請假單 

二、職務代理人簽章（教師自理） 

三、單位一級主管或校長核准。 

注意事項 一、請假人員須親自填寫請假單，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之主管人員核

准後，方得離開任所，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家屬

親友，代辦請假手續。 

二、如申請公（差）假，則需檢附相關文件。 

三、核假授權依下列規定： 

（一）教職員請假：7日以內者，由該單位一級主管核准。7日以

上者，陳請  校長核准。 

（二）一級主管請假：陳請  校長核准。 

（三）教職員因公假、公差出國之申請：陳請  校長核准。 

法令依據 

一、教師請假規則 

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四、本校差勤管理要點 

使用表單 請假單、出差單、相關文件（開會通知、病假證明文件等）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128
http://webcpa.dgpa.gov.tw/sop/service/doc/ser-422.doc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職員請假作業流程圖 

 
  

 

 

 

 

 

 

 

 

 

 

 

 

 

 

 

 

 

 

 

 

職務代理人簽章 
(教師自理) 

1.請假 7日(含)以上 
2.一級主管請假 
3.因公假、公差出國 

 
請假 7日以內 

申請人至校務系
統填寫請假單 

 

人事室登記 

 

各單位一級

主管核准 

校長核准 


